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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規程係根據教育局頒佈（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體育實施方案）所規定之各原則及本校實

際情形訂定。 

二、體育為本校二專、五專、二技及四技各科系級規定必修之課程，每學期每週授課二小時，

修畢必修課程且成績及格者使得畢業。 

三、本校體育授課方式，四技一年級及五專一、二、三年級原班上課為原則，二專、二技生

及四技二年級採興趣分組選項來上課。 

四、學生於上課前十分鐘，康樂股長應至體育與健康中心詢問任課教師上課集合地點，副康

樂股長負責器材用品借還工作。凡是有遺失者，應由該班全體同學負責賠償，器材用品

自然破壞者不在此限。 

五、學生於上課時間到課後，應至任課教師所指定之地點集合並遵從任課教師之指導及規定， 

六、學生在上課時需穿著學校統一規定之運動服裝。 

七、學生請病假須有本校健康中心或公私立醫生診療之證明，請事假須有個人事假證明，公

假須有學校核准之假單並須於上課前或事後向任課教師辦理請假手續。 

八、女生在生理期時應隨堂見習或從事緩和之運動。 

九、體育課如為戶外上課，若因教學需要或雨天時，得改在室內運動場或教室上課。 

十、本校學生每學期不論何故體育上課缺席超過全學期實際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准參加

運動技能及體育常識考試，其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體育行政教學暨衛生保健組 

 


